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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公告编号：

2020-028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世纪大道南路77号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416,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76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赵安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韦昆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08,900 99.9886 8,000 0.011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0,159,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9,3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49,100 99.1641 8,000 0.835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9,100 70.4797 8,000 29.520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93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19,100 70.4797 8,000 29.5203 0 0.0000

4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9,100 70.4797 8,000 29.5203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19,100 70.4797 8,000 29.520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议案4、议案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然、李晓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0-027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1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08,4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4,2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除2名指定股东（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发放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

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0.45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

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4）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九龙城国际大厦8楼

联系部门：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1-5220641

联系邮箱：jiajiayue@jiajiayue.com.cn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20-034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冠巨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945号传化大厦企业展馆会议室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174,362,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7430％。 其

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59,135,8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275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5,226,6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67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59,547,6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278％。

会议由徐冠巨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257,814,6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138,23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280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1年，自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之日

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2,171,784,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4％；反对2,577,9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6,969,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08％；反对2,

577,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2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0,435,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95％；反对13,926,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5,621,1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128％；反对13,

926,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为本公司进行会计报

表、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2,173,103,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1,259,4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288,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850％；反对1,

259,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3,77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3004％；反对5,775,87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3,771,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004％；反对5,

77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73,224,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138,2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409,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反对1,

138,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届满，董事会推荐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吴建华先生、周家海先生、陈坚先

生、朱江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

如下：

1、选举徐冠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2,952,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137,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24%。

2、选举徐观宝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2,914,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4%；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099,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76%。

3、选举吴建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2,914,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4%；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099,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76%。

4、选举周家海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2,855,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04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96%。

5、选举陈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3,067,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5%；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253,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261%。

6、选举朱江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2,173,06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5%；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253,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26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届满，董事会推荐辛金国先、何圣东先生、陈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1、选举辛金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173,224,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409,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

2、选举何圣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173,224,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409,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

3、选举陈劲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2,173,224,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409,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85%。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届满，监事会推荐陈捷先生、王子道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

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选举陈捷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2,172,866,8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052,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85%。

2、选举王子道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2,171,924,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9%；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109,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5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方怀宇、李诗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20-035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已于2020年5月13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冠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观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提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徐冠巨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该职务名称随《公司章程》所定义的高级管理人员

名称改变而改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周家海先生、陈坚先生、李绍波先生、朱江英女士、徐炎先生、周升学先生、张岭

先生、傅幼林先生、朱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徐永鑫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职务名称随《公

司章程》所定义的高级管理人员名称改变而改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的提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朱江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的议案》

1、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徐冠巨先生、吴建华先生、陈劲先生，委员会召集人徐冠巨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陈坚先生、陈劲先生、辛金国先生，委员会召集人辛金国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徐冠巨先生、陈劲先生、何圣东先生，委员会召集人陈劲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周家海先生、何圣东先生、辛金国先生，委员会召集人何

圣东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公司聘任章八

一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

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吴建华先生、周家海先生、陈坚先生、朱江英女士简历详见2020-04-28刊

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有关附件

李绍波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出生，硕士学历，1990年参加工作。 曾就职于抚顺醇醚化学厂、浙江

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香港新实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08年加入传化物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资管

计划)876.0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9,703,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EMBA学历，1994年参加工作。 曾就职于江苏泗阳县对外贸易总

公司，2000年加入传化集团工作，曾任职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外联部部长、传化集团投资发展部副总监、传

化集团项目发展部总经理、传化物流副总裁，现任传化物流高级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2019年5

月18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203股，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

称：华安资管计划）657.0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9,703,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升学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3年参加工作。 曾任传化集团董事长秘书、

董事长办公室主任、集团办主任、传化物流公共事务部总经理、传化物流副总裁，现任传化物流高级副总

裁、传化支付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

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资管计划）525.6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9,703,

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张岭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

上海分公司，2019年进入传化集团工作，现任传化智联副总裁、智能化技术中心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傅幼林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出生，大专学历，1987年参加工作。曾就职于城北施家桥汽车修理厂，

1989年加入本公司工作，现任浙江传化化学集团高级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

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资管计划）876.00万元，华安资

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9,703,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

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军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硕士学历，1991年参加工作。 曾就职于江苏省纺织工业厅、英国

考陶尔兹纺织集团、意大利EurojerseyS.P.A、巴斯夫。 2015年加入本公司工作，现任浙江传化化学集团

高级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永鑫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浙江传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浙

江传化江南大地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传化化学集团

总裁助理、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章八一先生：中国国籍，198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 2007年6月至今，任职

于公司资本证券部，2010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资本证券部副总经理。 2008年11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20-036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于2020年5月13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推举陈捷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20-037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鉴于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

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在传化大厦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20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选举李建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0年5月19日

简历：

李建锋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曾就职于浙江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浙

江省进出口集团，2007年进入传化集团工作，历任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传化物流

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风控部总经理，物流集团南大区副总经理、传化智联审计部总经理、法务部总

经理、传化物流集团城市物流中心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传化智联旺载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

资管计划）219.0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9,703,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5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3元

每股派送红股0.2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6 2020/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16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22,291,95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3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17,127,148.73元，派送红股884,458,39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306,750,341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6 2020/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江苏恒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西藏达远投资有限公司

（3）连云港恒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5）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23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

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8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3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9,177,017 1,835,403 11,012,42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4,413,114,934 882,622,987 5,295,737,921

1、 A股 4,413,114,934 882,622,987 5,295,737,921

三、股份总数 4,422,291,951 884,458,390 5,306,750,341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306,750,341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1.00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18-81220983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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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1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4,098,75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22,962.59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2 － 2020/5/25 2020/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现金红利的发放，除股东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由公司自行派发外，其他股东均由公司委托中

登上海分公司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

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S06楼南三层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1-85105606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